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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服务协议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各类临床研究项目管理等工作，从源头上防止商业贿赂，特订立如下合同。
第一条  甲乙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严格执行双方签署的临床试验协议。
（三）双方的业务活动坚持公开、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除法律认定的商业秘密和合同文件另有规定之外），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不得违反有关管理规章制度。
（四）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有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及时提醒对方纠正的权力和义务。
（五）发现对方有严重违反合同义务条款的行为，有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给予处理并要求告之处理结果的权力和义务。
第二条  甲乙双方共同承诺：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共同抵制商业贿赂。
（二）甲方不得为获得不正当的临床试验利益向乙方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各种财产性利益（包括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以及回扣、提成、酬金等）。
（三）甲方不以任何名义向乙方及其工作人员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
（四）甲方不以任何名义为乙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五）甲方不得邀请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参加与临床试验工作无关的活动。
（六）甲方不得为乙方及其工作人员购置与临床试验工作无关的物品。
（七）双方均不得参与其他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的行为。
第三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子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乙方终止其合作项目，临床试验协议自动解除，并由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四条  本合同由甲方和乙方（或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
第五条  本合同有效期为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至合作关系结束为止。
第六条  本合同作为临床试验协议的附件，与正式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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